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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会或学院与具有捐赠意向的

个人或机构建立联系，双方就捐赠

内容、金额、对象、用途、双方权

利和义务等方面充分沟通，达成捐

赠共识。 

 

受益单位填写“捐赠项目立项

表”交基金会办公室审核备

案；受益单位成立 3人（含）

以上的项目管理委员会或项

目管理小组；指定 1名项目联

络人。 

 

受益单位到基金会办公室开具

公益事业捐赠票据，领取《捐

赠证书》，向捐赠方寄送“捐赠

票据”、《捐赠证书》及其他相

关材料。 

 

基金会收到“借款单”、“支款单”

及项目报告等相关材料后，按照

捐赠协议要求、项目计划和预算

情况，于 1-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

批工作，并通知受益单位办理相

关手续，如遇特殊情况则顺延。 

项目实施过程或结项后，携带

报销支款单、原始票据及其他

相关材料提交基金会办公室。 

基金会提供“上海大学教育发

展基金会捐赠协议”范本，也

可双方协商确定。 

 

1. 银行转账或汇款 

开户名：上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

账  户：440365975604 
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上海祁连山支行 

2.微信：关注上海大学校友会微信

号，点击“更多”→“回馈母校”

进行捐赠。 

3.支付宝账号：shuedf@126.com 

 

协议一律由基金会根据捐

赠人意愿，与其签署捐赠协

议。 如无需签署协议的填

写《捐赠登记表》。 

受益单位向基金会提交结项报

告及相关实施材料（如评奖细则

或管理办法、项目签署或颁奖仪

式新闻稿和图片、获奖学生和教

师名单等），并根据捐赠协议向

捐赠方反馈信息。 

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在尚

未获得发票的前提下，

需采用支票或汇款方式

先付款的，经基金会负

责人审批同意后，填写

《上海大学借款单》办

理借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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